附件6
XX镇人民政府关于报送2023年
稻谷生产补贴面积的函
（参考模板）
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发展改革局：
根据《钦北区农业农村局 钦北区财政局 钦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钦北区2023年稻谷生产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钦北农发〔2023〕34号）要求，我镇及时组织各村委及有关单位对2023年稻谷生产补贴申报面积信息进行统计、核实、公示、汇总，核定符合补贴条件的登记对象共计XXX户，补贴面积共计XXX亩（其中：种植双季稻50亩（含）以上的补贴面积XXX亩，种植双季稻20亩（含）至50亩（不含）的补贴面积XXX亩，种植双季稻20亩以下的补贴面积XXX亩，种植20亩（含）以上的单季早稻补贴面积XXX亩，现将XX镇（街道）2023年稻谷生产补贴申报汇总表随文呈报，请审核。
附件：XX镇（街道）2023年稻谷生产补贴申报汇总表
钦州市钦北区XX镇人民政府（公章）
2023年9月X日
	XX镇2023年稻谷生产补贴申报汇总表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钦州市钦北区××镇人民政府       日期：2023年9月  日    单位：户、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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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：

